
最新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 我要
做好孩子的读书心得体会(优秀10篇)

诚信是一种道义，它要求我们在商业竞争中遵守游戏规则，
不使用欺骗手段获取利益。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防范网络诈
骗和虚假信息，为网民们提供一个诚实可信的网络环境是每
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以下是一些网络社交中的诚信典型案
例，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一

今年暑假，我读了老师推荐的一本书――著名文学家黄蓓佳
的作品《我要做好孩子》，我深深地被小说里的情节所吸引，
感到收获很多。

读了这篇小说，我知道了做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我努
力学习，长大以后能有所作为。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每
天，不论刮风下雨，都按时送我上学，每天回家还要辅导我
家庭作业，遇到我不会的问题，一遍一遍的分析给我听，直
到我完全明白为止，我就是他们的一切。我真心的感谢父母
对我的付出，我也要像金铃一样，一定要做个好孩子，努力
学习，让他们少为我操一点心。

读了这篇小说，我还知道了老师的伟大，他们平时工作很辛
苦，每天要批改大量的作业。金铃的语文老师由于作业批改
的太多，以至后来，一见到字就发晕，虽然回家养病，但心
里仍牵挂着学生们，不知道他们的成绩有没有下降，作业有
没有完成。还要对每个学生因材施教。我再也不会由于老师
对我的严格要求而记恨，而是从内心深处敬重她，感谢她，
我永远都会记住你们――我敬爱的老师。

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努力做一个好孩子，努力学习，尊重父
母、老师，长大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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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二

班里面又借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我要做好孩子》,这本书我
虽然只看了几十页,但已经有了一些感想。

这本书的小主人翁是一个叫金铃的女孩,她现在和我一样,是
个即将升入初中的小学生,她绝对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身
高1.55米,体重50公斤。金铃的最大的特点是“自来熟”不管
是谁,她一概能给他搭上话。她的学校到家,有四个杂货店、
三个小吃摊、一个美发厅、一个修自行车摊和一个礼品店,仅
仅有200米的路程可是金铃却能走半个多小时,不是她胖走得
慢,她几乎每次放学总是要和那几个店主聊上一聊,在他们的
店铺里玩一会儿。又一次金铃在路旁碰到了青年男女, 不知
怎么跟他们打上了话,那两个人一高兴,竟然让金铃做到车座
上把她带到了小区门口。这件事,她的妈妈批评了金铃。

金铃马上所面对的小升初也是我将要面对的,当地最好的学校
就是外国语学校,其次,就是育才中学、第四十九中学、新华
街中学。可是按照金铃的成绩是很难进入外国语学校的,有希



望进入育才中学。我也快要升入初中了,我也希望自已可以升
入好一点的学校,最好是郑州的外国语学校。

金铃想升入好一点的学校,额外到老师那里去补习,可是老师
为自己的学生开补习班教育局是禁止的,又一次金铃以外说漏
了嘴,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补习班。再一次补习中金铃
的同学把补习场地闹的一团糟,老师第二天追究的时候,让一
个看起来诚实的学生说谁第一个捣乱的,这个同学说是金铃和
她的同桌尚海,其实金铃和尚海没有挑起事端。金铃气不过,
私下询问了这个同学,挑起事端的事班里的好学生,她是个班
长,这个同学怕班长不让他抄作业才说谎的。金铃到老师面前
说清了事实。这个过程金铃很冷静,我对这一点感到佩服。

我读过这的短短的几十页,已经对主人翁有了很深的了解,还
对金铃做事的冷静和镇定感到敬佩。

翻开黄蓓佳阿姨写的《我要做好孩子》这本书，我被里面的
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好奇心使我决定看这本书。读这
本书使我身临其境。首先，这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人物形
象非常鲜明。其次，我认为主人公金铃的学习情况和我很相
似。对金铃所做的事我深有体会，主人公金铃正处于小升初
的冲刺阶段，她除了数学成绩不算太好也为自己长得太胖而
感到烦恼!虽然吃减肥药后瘦了许多，但妈妈很心疼金铃，每
天买鱼买肉，使金铃没能成功瘦身。后来，金铃遇到了著名
的数学老师，老师答应金铃帮她补习数学，但，你想知道金
铃在小学毕业考试中考出怎样的成绩吗?那就走进这本书用心
去读吧!

说到数学我真感到惭愧，有些题明明会做，但不知怎么的，
做起来总是很大意，这可是我数学上最大的敌人。每次只有
在数学考试之前，才知道要去复习，这也就是俗话所说
的“临时抱佛脚”。没有信心也是我最大的敌人，每当看到
同桌考“优秀”时，我又羡慕，又难过。为此，爸爸妈妈没
少费时间来教育我，而我却总是“原地踏步”，让父母失望。



虽然我数学不好，但我要像金铃那样乐观，以正常的心态面
对考试，即使考砸了也没关系，继续努力，而且还要坚持，
每天晚上都要坚持复习，争取在数学上取得成功。

听了我的介绍，你是否心动了呢?那就大可这本书，收获一份
快乐吧!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三

捧读《我要做好孩子》不忍释手，眼前总是浮现着那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形象，一幕幕真实的场景。

这是一部既有儿童情趣又有文学气息的作品，它的内容非常
贴近孩子的生活。主人公金铃天真纯洁，善良正直，是个积
极要求进步的好孩子，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要做好孩子》是一部适合少年儿童、家长和老师共同阅
读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艺术地展示了一个小学毕业生的学
校、家庭生活，成功地塑造了金铃、于胖儿、尚海、杨小丽
等小学生和妈妈、爸爸、邢老师等大人的形象，情节生动，
情感真切，语言流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
息，并能给读者以思考和启迪。

作者黄蓓佳阿姨的笔下跳出了一个活泼可爱、善良宽容的小
女孩——金铃。她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金铃，是一个学习成
绩中等，但机敏、善良、正直的女孩子。

主人公金铃与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她与我一样善良;她也像
我一样特别喜欢小动物;当我看到她写的那篇以《我真想为你
造一片森林》为题的文章时，我默默地和她一起流泪;我们的
学习习惯都不是很好;上课有时会不专心……在这本书中映出
了许多我的影子，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虽然文中的主人公金玲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她的
心灵里拥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成为好孩子。

这难道不是一个孩子最最纯真的愿望吗?这个精灵似的孩子宽
容大度，悲天悯人，有着高贵的心灵，丰富的内涵，她一直
为实现目标而坚持没有放弃。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很平常，很
普通。每天，我们的身边也在不断上演这样的情节。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四

读完《我要做好孩子》之后，我发现这本书里的主人公金铃
是一个与我的内心世界极其相似的女孩儿。她大大咧咧的，
非常重感情，正直，善良，喜欢帮助弱小者。

我非常喜欢金铃，她的成绩虽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
是这本书里却塑造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儿。我指的可爱不止
是外表可爱，更重要是内心很可爱。如果让你在猫和老鼠中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你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猫。但是金铃
却选择了老鼠，她说：“猫又懒又馋，它抓老鼠只是为了填
饱肚子，并非是为人类立功人们喜欢猫，只是因为猫比老鼠
漂亮，听话而已。而且老鼠需要的食物只不过是猫的十分之
一而已，人们为什么不允许它的存在？”金铃的一番话令我
深受感动。金铃只不过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儿，竟
能说出这么感人的话。人们一直觉得猫比老鼠高贵很多，可
是如果站在金铃的看法来看，猫也没比老鼠高贵多少，而且
猫还比老鼠更懒更馋。阅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保留我们孩
子心中的那一份天真，纯洁比优异的学习成绩更重要。

这就是金铃，一个成绩中等，但机敏，善良，正直的女孩儿。
我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写的作文，新颖有趣；我喜欢她的思
维，大胆活跃；我喜欢她宽广的心胸，无边无际；我喜欢她
的长相，白白胖胖；我喜欢……金铃的身上有许多地方值得
我们学习和敬佩，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这本书，相信你也一
定会从金铃的身上找到你最敬佩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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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五

。是讲述一个六年纪胖胖女孩的有趣故事，主人公是金铃，
她是个难以理解的女孩。说她作文好吧，总在80——90分徘
徊，说到作文不好吧，遇到好作文时可以超常发挥。

作者是黄培佳，专门写小学生看的故事。我看过后流连忘返。
心想，这纯真的故事，绝对不是假，但是令人不可思议。她
是我最最崇拜的作家。她可以写出最棒的故事！让我改变了
只看科幻小说，其实身边有许多有趣的事，不是生活缺少美，
而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黄培佳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那是
因为有了一个，令人好气又好笑的孩子。

例如《猫和鼠，你喜欢那个？》里：金铃猛甩开卉紫的手，
满脸是泪地大声道：“因为我就是那只可怜的小老鼠，楼上
的文峰，我们班的好学生胡梅、刘娅如、倪志伟......他们
都是讨人喜欢的猫！”真的是说出了广大学生的心里话。现
在的家长，总喜欢那别人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比这比那，从
不说自己孩子的优点。

对此，我希望家长也好好看看《我要做好孩子》一书。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六

自从爸爸把《我要做好孩子》这本故事书买回家的第一天，
我就被书中可爱的女孩以及她精彩的故事所吸引了，我也要
努力学习，争取做一名人人喜爱的好孩子。

《我要做好孩子》这本书讲得是主人公金铃想做好孩子的故
事，金铃在班上成绩中等，金铃最怕数学，特别是应用题，



每次做到应用题的时候就会发晕，比如加分子的时候会把分
母也顺便加进去等，所以数学测验都不会太好；英语呢还不
错，测试的时候速度很快，只是时不时的把大写字母写成小
写，还有就是音标写错，不过她的发音很标准，听力也很棒，
所以英语老师还是挺喜欢她的。

金铃的爸爸姓金，叫亦鸣，在本市最著名的一所大学里教书，
副教授已经当了五年。

金铃的妈妈姓赵，叫卉紫我要做好孩子读后感300字我要做好
孩子读后感300字。不熟悉的人容易听成“卉子”。

金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特别喜欢这
孩子，特别是外婆，更加宠爱这个宝贝外孙女。外婆原来是
老师。每次去外婆家，外婆一定得忙上满满一桌子菜，全部
是金铃最喜欢吃的，看着金铃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外婆开
心极了。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七

书是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它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书使我
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假期里，阅读了黄蓓佳老师的《我要
做好孩子》，我颇有感触。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小学六年级学生金铃，她胖胖的，脸、鼻
子、嘴巴都是圆嘟嘟的，是一个标准的“重量级”选手。金
铃的学习成绩中等，但她机敏、善良、正直，为了做一个让
家长、老师称赞的“好孩子”，她使尽了浑身解数，作出了
种.种努力，并保留着心中那份天真、纯洁，和家长、老师作
了许多“抗争”。沉重的书包犹如大山一样压着金铃稚嫩的
双肩，她每天都在作业、考试和分数之间挣扎，她多么想摆
脱那恶魔分数的束缚，可那只是痴心妄想。她的快乐像肥皂
泡一样不翼而飞，不能多看一会儿电视，不能饲养小动物，
不能多玩一会儿······她的妈妈赵卉紫是一位心高气



傲的知识分子，她急于望女成凤，把金铃的成绩看得比什么
都重要，以至于忽略了她的快乐，让她的生活非常枯燥。这
本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扔垫子事件。因为于胖儿
怕得罪班干部胡梅和刘娅如就谎称是金铃和尚海先开始扔的，
老师也把他俩叫去办公室训了一顿，并罚他们写1000字的检
查和赔偿垫子钱，而被冤枉的金铃和尚海不凭借父母的力量，
自己不动声色地解决了这件事，让老师向他们道歉，使父母
对金铃刮目相看。“跑吧，孩子，冲刺吧!”我们要把压力转
化为动力，最后一搏，不能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期望。

金铃的成绩虽然没有名列前茅，但她执着努力，善良正直，
胜不骄，败不馁，拥有一颗悲天悯人的高贵心灵。我们都是
一颗种子，迟早会开花，只是开花的时间不一样而已，静静
地等待吧，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开出最灿烂夺目的花。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八

班里面又借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我要做好孩子》,这本书我
虽然只看了几十页,但已经有了一些感想。

这本书的小主人翁是一个叫金铃的女孩,她现在和我一样,是
个即将升入初中的小学生,她绝对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身
高1.55米,体重50公斤。金铃的最大的特点是“自来熟”不管
是谁,她一概能给他搭上话。她的学校到家,有四个杂货店、
三个小吃摊、一个美发厅、一个修自行车摊和一个礼品店,仅
仅有200米的路程可是金铃却能走半个多小时,不是她胖走得
慢,她几乎每次放学总是要和那几个店主聊上一聊,在他们的
店铺里玩一会儿。又一次金铃在路旁碰到了青年男女,不知怎
么跟他们打上了话,那两个人一高兴,竟然让金铃做到车座上
把她带到了小区门口。这件事,她的.妈妈批评了金铃。

金铃在学习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等生,她的语文作文对于
新颖的题目她写的非常好,可是老师一般都出《我的老师》、
《我的同桌》、《记一次游园活动》……她就不会写的那么



精彩了,她的语文成绩一般都在85分之间徘徊。数学金铃是一
塌糊涂,她最头疼的是四则运算,10道题一般错6道。

金铃马上所面对的小升初也是我将要面对的,当地最好的学校
就是外国语学校,其次,就是育才中学、第四十九中学、新华
街中学。可是按照金铃的成绩是很难进入外国语学校的,有希
望进入育才中学。我也快要升入初中了,我也希望自已可以升
入好一点的学校,最好是郑州的外国语学校。

金铃想升入好一点的学校,额外到老师那里去补习,可是老师
为自己的学生开补习班教育局是禁止的,又一次金铃以外说漏
了嘴,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补习班。再一次补习中金铃
的同学把补习场地闹的一团糟,老师第二天追究的时候,让一
个看起来诚实的学生说谁第一个捣乱的,这个同学说是金铃和
她的同桌尚海,其实金铃和尚海没有挑起事端。金铃气不过,
私下询问了这个同学,挑起事端的事班里的好学生,她是个班
长,这个同学怕班长不让他抄作业才说谎的。金铃到老师面前
说清了事实。这个过程金铃很冷静,我对这一点感到佩服。

我读过这的短短的几十页,已经对主人翁有了很深的了解,还
对金铃做事的冷静和镇定感到敬佩。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九

《我要做个好孩子》这本书的作者是黄蓓佳,书里的小主人
公——金玲的原型是她的女儿，所以我觉得书里所写的金玲
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作者通过对小主人
公金玲生活的描写，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好孩子是怎样
炼成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猫咪和老鼠的一个片段。通常人们认为：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是可恶的，而猫咪多可爱。但
是金玲却偏偏喜欢老鼠，在一次联欢会上，金玲被他们班上
的尖子生倪志伟捉弄，在小品排练中扮演猪八戒。倪志伟虽



然学习很好，但是他的品德却远远不及金玲。同样还有她班
的好学生胡梅、刘娅如，每次考试都考高分，有了好事都往
自己头上揽，犯了错误却没有一个人敢承认。我想，他们这
样的学生就是被人喜欢的猫，是大人眼中的那些“好孩子”。
金玲说，自己是不讨喜的老鼠。每个人都讨厌老鼠，都非常
喜欢猫咪，因为猫咪比老鼠要讨巧，模样漂亮。

金玲很善良。幸幸的父母离婚了，谁都不要她，只有爷爷与
她相依为命。在一个傍晚，爷爷中风死了，金玲就把她带回
了家，然而没过几天幸幸要搬到奶奶家去住，金玲得知这个
消息之后，心里十分悲伤。还有一次，邢老师得了一种厌字
症，一看见字就会头晕，只能躺在病床上。金玲知道后，主
动去看望邢老师，邢老师心里暖暖的。

合上书本，我陷入沉思：究竟怎样的孩子是好孩子呢?金玲的
成绩并不是特别好，为什么邢老师还称她是“好孩子”呢?我
认为成绩好，确实很重要，但如果小肚鸡肠、心胸狭窄，那
么根本就算不上是好孩子。虽然金玲成绩不是一百分，但她
在人格品质上得了满分!

我要做好孩子第二章读书笔记篇十

而金玲说自己就是那可怜的老鼠，人人讨厌老鼠，喜欢猫，
他们不许老鼠这样的东西活在世上，用猫捉它、用夹子夹它，
毒药毒死它，除了这些，还用火烧、石头砸、脚踢、、、这
些都是因为猫比老鼠听话，模样漂亮。这些关于猫和老鼠的
联想，出自11岁金玲的口中，在大人眼里，可见金玲是受了
大委屈了。好在又被大人理解了。

我还知道：分数并不代表一切，重要的.是品格，一个人善良、
诚实、无私、博爱，不论卑贵，他都是伟大的。当然，对学
习一样要认真，比如金玲，她后来刻苦用功，不跟同学一起
看她最爱的贴画，只做作业，她很自觉。她也有一个雄心壮
志，就是做一个好孩子，她一点一滴地进步，从不骄傲，踏



踏实实地。

我也要做一个好孩子，一个真正的好孩子，我会像金玲一样，
向真正的好孩子“进军”。


